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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加强募集资金的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相关规定，公司、鸿晟新材、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及保荐机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5年1月17日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不存在重大差异。具体募集资金存储专户开立情况如下：
	三、《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